
关于开展2022届毕业生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奖

申报的通知

根据《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

业实施办法》（船山政发〔2022〕24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

院 2022 届毕业生申报“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奖”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我院已经办理就业派遣手续且符合以下条件的 2022 届

毕业生均可申报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奖。

1.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（简称大学生村官）”；

2.“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扶

贫工作（简称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）”；

3.“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（简称西部计划）”；

4.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（简称特

岗计划）”计划；

5.新疆、西藏专项工作招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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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奖励金额

3000 元/人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 符合条件的 2022 届毕业生，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

填写《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扎根基层建功立业

奖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将录用通知书或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

同等相关基层就业材料复印件提交给学院招就办，申请表与

相关电子材料发送至 404473174@qq.com。

2.学院招就办初审。

3.南华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。

4.学院对符合奖励条件的毕业生进行公示后予以奖励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2022 届毕业班辅导员及时将此通知转达 2022 届全体

毕业生，符合申请条件的毕业生须在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

向所在学院报送材料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2.未按期到基层就业单位报到的毕业生不得申报奖励。

3.申报材料应真实有效，学院审核公示后，统一发放奖

金。

4.各年级要加强基层就业典型宣传，努力营造“到基层、

到西部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”“基层大有可为”

的基层就业、报效祖国浓厚氛围，激发学生树立服务基层、

扎根基层的职业理想。



六、联系人、电话

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招就办 段老师、黄老师

0734-8160511

附件：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扎根基层建功

立业奖申请表

南华大学船山学院

2022 年 10 月 7 日



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2 届毕业生

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奖申请表

注：1. 本表需由奖励申请人亲自填写；

2. 本表由申请人交学院招就办汇总；

3. 请毕业生严格按照报送时间报送本表、就业材料复印件。逾期未交材料的毕业生不

列入奖励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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